
考試院第14屆第16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4月17日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bookmark: _Hlk127432309][bookmark: _Hlk192154558]出席者：周弘憲  許舒翔  邱文彥  王秀紅  黃東益  鄧家基
[bookmark: _Hlk123203900][bookmark: _Hlk192755781][bookmark: _Hlk192152587]        呂秋慧  伊萬•納威      劉孟奇  施能傑　蔡秀涓
列席者：劉建忻  鄭中平  劉約蘭  張秋元  陳佳慧  許秀春
主　席：周弘憲
[bookmark: _Hlk111105955]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朱琇瑜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15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無）
三、書面報告
（一）考選部函陳114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決定：准予核備。
（二）考選部函陳114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決定：准予核備。
[bookmark: _Hlk191394089]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蔡主任委員秀涓報告）：近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辦理情形
  鄧委員家基：1.肯定保訓會為達成培養適格公務人員、照顧身障人員及維護其就業權益之目標，用心辦理身障特考錄取人員基礎訓練。從本報告錄取人員性別比率趨勢等資料，或可思考如何加強宣導及鼓勵報考。2.關於身心障礙者因本考試類科或職缺與其專業未符，轉而報考高普初考或地方特考之情形，可否考量於本考試增加符合專長之類科？為避免轉報該等考試之身心障礙者，基礎訓練無法申請採線上學習，造成適應困難或學習衝突，能否改以身分別規劃訓練課程，並於課程中納入為民服務職能等以為配套？3.關於本訓練成績及格與否均不影響任用資格之取得，符合關懷照顧之旨，但為免影響學習動機，建議研議能兼顧其工作保障與提升學習動機之機制，期更周妥。4.詢問保訓會，參與實體課程基礎訓練成績及格，於3年內復應其他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者，可免除基礎訓練，設定該年限之考量為何？本訓練之輔導員負荷頗重，在經費與人力編制無法突破之情況下，有無可能參採委辦計畫模式，訂定專案輔導員計畫，以增加專業輔導員？實務上有身障特考錄取人員報到後，因障別無法符應分發機關業務需求之情形，基於保障就業權益，能否改分發？有無相關案例？ 
  王委員秀紅：1.隨著社會變遷與觀念改變，身心障礙者權益已由保護轉變為保障，相關用語宜妥慎。2.本訓練可依需求選擇實體或線上課程，但高普初考或地方特考之基礎訓練僅採實體方式進行，建議規劃未來均得彈性選擇。3.詢問有關本訓練係依每年公告之訓練計畫辦理，近年公告之計畫均有所修正，其考量為何？近3年訓練成績不及格者之原因為何？4.本訓練成績及格與否均不影響任用資格之取得，為免影響學習動機與訓練成效，建議在成績考核上，研議擴大考評面向或其他合宜方式，以資衡平；另提醒與一般受訓人員併班調訓，對於一般受訓人員的學習權益及輔導員之工作負荷等，亦須加以關注。5.為避免身障特考錄取人員分發報到後，才發現無法符應機關業務需求，或機關無法規劃相應之工作環境，建議審酌就障別或學習狀況等非屬個資部分建立通報機制，以利機關預為規劃相關設施或輔助措施，並符應受訓學員的需求。
  伊萬‧納威委員：肯定保訓會及文官學院本簡報之呈現方式與推動身障特考基礎訓練的努力。幾點意見：1.近年本考試三等及四等考試以一般、財稅及教育行政類科錄取人員較多，五等考試以一般行政及錄事類科錄取人員較多，建議或可參考上開錄取情形，規劃基礎訓練課程，以助其更容易適應未來工作環境。2.未來宜賡續精進本訓練實體課程之無障礙學習環境與配套措施，並期許保訓會本於保障法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主管機關之立場，適度了解本考試錄取者之職場適應需求，保障其就業權益。3.有關提供客製化學習措施，基於將訓練成效延續至實務工作之接續性考量，建議提供相關配套措施及職務再設計諮詢供機關參考，期幫助身障同仁在職場上發揮長才。4.建議適時安排考試委員與本考試參訓學員座談，透過聆聽與交流，進而提出完善且有感的政策。
  黃委員東益：1.肯定文官學院軟硬體設備及教學規劃等均甚得宜，輔導員也極盡心稱職，建議本訓練招募助理輔導員志工，可尋求具有特殊教育專業背景者，以利協助帶班。2.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建議本訓練除使用AI，或可嘗試導入AR（擴增實境）與VR（虛擬實境）協助教學。另請說明，有無制定應用生成式AI等軟體撰寫期末報告之相關指引，供受訓人員參考？3.身障相關用語因隨社會環境變遷，已多次修正，提醒相關遣詞用字需嚴謹並與時俱進。4.有關本訓練之成績評量，建議應與任用資格之取得與否適度連動，並做系統性評估；另可適時前往機關訪查，了解訓練成果與實務需求有無差異，做為日後訓練精進之參考。5.本訓練可依需求選擇實體或線上學習方式，請教不同方式之訓練成效有無差別？與一般受訓人員併班共同學習，成效如何？6.針對身障錄取人員高普初考等基礎訓練並未提供選擇參訓方式，有無因此影響參訓意願之案例？未來有無調整規劃？ 
  邱委員文彥：1.自85年開辦本考試以來，保訓會及文官學院因應各類障別及程度差異，逐步建置並精進該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應予肯定。期許未來相關課程及活動均能持續強化受訓人員的身心健康平衡、EQ管理及文化美學等，以提升人際互動及所需職能；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簡稱APEC）於2024年曾舉辦一系列有關身心障礙人士權益及人力資源論壇，建議本訓練與教材可與之連結，以擴大視野與格局。2.建請思考將本報告文字加以潤飾，做成中英文版摺頁或手冊，加強宣導，以及研議舉辦國際線上論壇之可行性，擴大交流、學習，並視情況規劃讓身障受訓人員參與。3.有關身障特考錄取人員報到後，在分發機關之表現與機關對其看法如何，建議適度加以了解，俾協助機關解決問題並作為未來訓練之參考。4.考量本訓練輔導員所承受之工作壓力，可審酌規劃優化工作條件或給予適當鼓勵等配套機制。
  呂委員秋慧：我國身障特考為國際間獨特之良善政策，其錄取人員參加基礎訓練有許多挑戰需克服，肯定保訓會及文官學院持續精進本訓練之努力，幾點意見：1.自98年開辦身障特考基礎訓練並鼓勵參加實體訓練課程，走入人群，增加互動機會，方向正確，訓練場域之無障礙設施也規劃頗佳，未來仍需持續留意無障礙設施是否充足，營造友善且妥適的無障礙學習環境，以利參訓者身心發展及維護其權益。2.本訓練每班除安排1名輔導員，尚有2名助理輔導員志工，其中1名並具醫護背景，考量近年第一類身障參訓者增加，建議除招募具醫護背景者外，亦可考量具輔導或心理諮商專長之助理輔導員，尤須注意其人格特質適合與否，以強化提供關懷及協助。3.有關本考試訓練計畫明定訓練成績不影響受訓人員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會否使受訓人員誤有受歧視或影響學習動機等疑慮？或可毋須於計畫中明定，並可考量採取更適切合宜之考評標準。
  許副院長舒翔：說明國家考試選才制度為達到考用合一的目標，尚有部分議題待持續努力，以及院部會永續發展目標議題，請院部會持續研議。
  施部長能傑、蔡主任委員秀涓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保訓會參考。
五、臨時報告（無）
貳、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議復司法院函送遴選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人員轉任法官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暨總說明，請本院同意會銜發布及送立法院備查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及本院考選處研議意見通過，同意會銜。
二、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及114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請呂委員秋慧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三、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4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植物診療師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王委員秀紅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參、臨時動議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引水人、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第2次增聘命題委員、審查委員、閱卷委員86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1時16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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